
高倍數癌症保障 罹患特定癌症時，最高享有保險金額40倍的保障。

豁免保險費 因故致成1~6級失能者，日後應繳之各期保險費全部免繳，保障更周延。

完整的防癌保障

ㄧ次性給付  因應自費標靶藥物及新式療程的需求。 

每年生存
照護給付

針對嚴重性較高的8項癌症提供照護保險金(最多10年)，滿足癌後照護。 

險種名稱：元大人壽真心保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C4)

商品文號：104年4月13日 元壽字第10400461號函備查、109年7月1日元壽字第1090001486號函備查。

給付項目：癌症(初期)或癌症(輕度)保險金、癌症(重度)保險金、特定癌症照護保險金、豁免保險費。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保險之癌症等待期間為九十日、疾病等待期間為三十日。
※本保險之費率計算已考慮脫退率，故無解約金。

投保範例說明

共享受

4,477,000元
保障

元先生30歲投保「元大人壽真心保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保額10萬元，20年期繳費，年繳保費37,700元。 

元先生於39歲因車禍導致左手肩、肘及腕關節永久喪失機能(六級失能)，50歲確診罹患皮膚原位癌(癌症(初期))，

於76歲確診罹患第二期結腸惡性腫瘤(特定癌症)，於85歲因心臟衰竭病逝。

特定癌症照護
 

癌症(重度)保障

罹患皮膚原位癌

理賠10萬元
契約繼續有效

罹患皮膚原位癌

理賠10萬元
契約繼續有效

六級失能
豁免39歲以後的

保費10年

共豁免

377,000元

六級失能
豁免39歲以後的

保費10年

共豁免

377,000元

豁免保費
癌症(初期)或
癌症(輕度)理賠

一次理賠100萬一次理賠100萬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102年醫療統計年報；主計處

確診時理賠30萬
之後9年每年再給付30萬
確診時理賠30萬
之後9年每年再給付30萬

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元大人壽元大人壽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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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公開說明文件，依法登載於公司網站www.yuantalife.com.tw供大眾查閱下載

免費服務及申訴專線：0800-088-008，公司地址：105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156號17樓

**本商品為附約型態，購買時需另搭配主約。

罹患第二期結腸惡性腫瘤罹患第二期結腸惡性腫瘤



元大人壽 真心保護 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

給付項目

保障內容

1. 繳費期別：同主約繳別。
2. 繳費年期及承保年齡：

3.承保金額：
  最低1萬，最高30萬。(保險金額以萬元為單位)
4.體檢規則：
  健康告知正常且無既往病史等異常紀錄可免體檢。
5. 不承保病史：
A.慢性肝炎、肝功能異常、腦瘤病史、腫瘤病史、家族性大腸
息肉。

B.次標準體。
C.其它病史依核保結果決定承保與否。
6.可附加主約：請依現行規定辦理。

繳費年期
承保年齡

10年期
0歲~55歲

20年期
0歲~50歲

投保規定

聲明事項

內 容

癌症(初期)或癌症(輕度)保險金 確診日給付保險金額×1倍  *1次為限。

癌症(重度)保險金 確診日之給付：保險金額×10倍  *給付後契約終止。

特定癌症照護保險金
確診日之保險金額×3倍；其後仍生存時，
每年再給付保險金額×3倍 *合計最多保險金額30倍為限。
被保險人不論同時或先後致成二項以上特定癌症，元大人壽僅給付一項特定癌症。  

豁免保險費 因故致成1~6級失能者，確診後本附約應繳之各期保險費全部免繳。

癌症定義

費 率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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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人壽真心保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C4)

年期

投保年齡

10年期 20年期

4203
4267
4333
4401
4472
4543
4619
4696
4776
4856
4941
5024
5108
5196
5288
5382
5478
5576
5678
5780
5887
5984
6084
6187
6293
6402
6513
6628
6745
6864
6987
7094
7207
7324
7445
7572
7702
7835
7972
8111
8255
8385
8519
8657
8796
8940
9090
9246
9408
9577
9741
9909
10088
10283
10488
10707

2222
2257
2294
2333
2371
2409
2449
2492
2537
2580
2626
2673
2720
2768
2816
2867
2919
2972
3026
3083
3142
3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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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7
3378
3440
3504
3570
3636
3703
3770
3853
3941
4030
4122
4217
4316
4418
4522
4627
4735
4846
4963
5082
5204
5330
5458
5589
5722
5858
5995
-
-
-
-
-

2145
2178
2213
2250
2287
2323
2362
2402
2443
2486
2533
2577
2621
2665
2712
2759
2808
2858
2909
2961
3014
3069
3124
3183
3244
3305
3368
3432
3497
3564
3630
3704
3778
3855
3936
4018
4102
4190
4280
4372
4466
4545
4627
4713
4802
4893
4986
5082
5180
5281
5384
-
-
-
-
-

男性男性
4063
4127
4193
4261
4331
4402
4477
4554
4633
4714
4803
4878
4957
5037
5119
5204
5292
5381
5473
5566
5663
5752
5843
5937
6034
6135
6239
6346
6454
6565
6680
6779
6883
6991
7103
7219
7338
7461
7588
7720
7855
7948
8047
8149
8255
8364
8477
8593
8713
8836
8962
9063
9175
9295
9422
9557

女性 女性

每萬元保險金額之年繳保費                                                         單位：新臺幣元

註：半年繳費率=年繳費率*0.52，季繳費率=年繳費率*0.262，月繳費率=年繳費率*0.088。

文宣字第109189號  109.07.01版 

1.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暸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
商品風險，詳細情形請參照保單條款，並請銷售人員向您詳細說明上
開三事項之內容。
2. 本商品經元大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
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
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
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元大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3.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
商品。
4.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
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5.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元大人壽真心
保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附約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22.9％，最低
9.3％；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詢元大人壽服務人員或撥
打免費服務及申訴專線：0800-088-008及至元大人壽網站查詢
www.yuanta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6.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險之相關稅賦。
7.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其他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
本保險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8. 本商品詳細內容以投保當時契約條款及元大人壽核保、保全作業之
規定為準，元大人壽保留承保與否及隨時調整專案內容之權利。
9. 本商品之除外責任請詳參保單條款第18條。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契約條款之約定。

特定癌症

1.胃惡性腫瘤。
2.結腸惡性腫瘤。 
3.直腸，直腸乙狀結腸連接部及肛門之惡性腫瘤。
4.肝及肝內膽管惡性腫瘤。
5.胰惡性腫瘤。
6.氣管、支氣管及肺之惡性腫瘤。
7.腦惡性腫瘤。
8.淋巴性白血病、骨髓樣白血病、單核球性白血病、
其他明示白血病、未明示細胞型白血病。

癌症(初期)或癌症(輕度)
1.原位癌或零期癌。
2.第一期惡性類癌。
3.第二期(含)以下且非惡性黑色素瘤之皮膚癌(包括皮膚附屬器癌及皮纖維肉瘤)。

癌症
(初期)

癌症
(輕度)

1.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第一期及第二期(按Rai氏的分期系統)。
2.10公分(含)以下之第一期何杰金氏病。
3.第一期前列腺癌。
4.第一期膀胱乳頭狀癌。
5.甲狀腺微乳頭狀癌
(微乳頭狀癌是指在甲狀腺內1公分(含)以下之乳頭狀癌)。

6.邊緣性卵巢癌。

7.第一期黑色素瘤。

8.第一期乳癌。

9.第一期子宮頸癌。

10.第一期大腸直腸癌。

癌症(初期)和癌症(輕度)以外之癌症。癌症(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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